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李婧

典型案例：
2017年11月， 怀柔工商

分局12315中心接到消费者
刘先生的申诉， 刘先生反映
预付给装修公司15万元由装
修公司代买装修材料， 但由
于装修公司实际所推荐材料
远高于市场价， 与先前承诺
的价格差异较大， 刘先生要
求退款， 但装修公司拒不退
款 。 刘先生向工商部门申
诉， 要求全额退款。

经过与装修公司及消费
者刘先生核实， 刘先生因与
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朋友关
系， 在签订装修合同时没有
明确装修材料的品牌和价
格， 装修公司只是口头承诺
装修材料的费用在15万元以
内， 但后来按照装修公司实
际推荐装修材料的报价计
算 ， 材料费远超过了 15万
元， 刘先生感觉自己受到了
欺骗， 便发生上述的纠纷。
了解情况后， 工商所的工作
人员对装修公司进行行政指
导， 要求其在提供合同时应
当向消费者明确说明并约定
各项业务包含的详细内容及
价格。 经过调解， 装修公司
同意全额退还刘先生预付的
装修材料费15万元。

工商提醒：
房屋装修问题涉及到千

家万户， 有关装修合同的纠
纷一直是投诉的热点问题。
装修公司一方面承诺给消费
者优惠价格， 一方面在所提
供的服务中设置特殊条件，
或者在合同中交代的不明
确， 用一些套话， 空话混淆
消费的视听。 更有甚者， 会
利用种种借口延长工期、 以
次充好、 临时加价等， 给消
费者造成重大的时间、 财产
上的损失。 在此， 提醒消费
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与装修公司签订消
费合同。 要对服务内容、 材
料品牌和费用、 工期、 质量
标准、 付款方式、 保修承诺
以及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进
行约定， 并签订书面装修合
同， 妥善保存， 不能只满足
于口头承诺。

二是对装修公司进行多
方面了解和全方位沟通。 对
经营时间长、 口碑好， 业务
量大的店家可以考虑成为装
修的首选， 而对于一些开业
不久的新店做出的低价高品
质的保证要谨慎抉择， 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是发生消费纠纷后，
不要盲目慌张 ， 更不要妥
协， 这样只会加剧黑心公司
的嚣张气焰， 要学会用法律
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可
以向所在地消费者协会或直
接拨打工商12315投诉 ， 也
可向人民法院诉讼。

怀柔分局 张元

工地摔伤不知告谁 五次庭审查明原委

工作10天摔断腰椎
索要赔偿被告难定

2016年3月7日， 从四川来京
的农民工郑士平经人介绍， 来到
位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别墅小区
干活。 介绍人问清他的工作技能
后， 与他口头约定日工资400元，
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工作不太累 ， 塔架也不太
高， 郑士平觉得干这样的工程挺
适合自己。 可是， 当他干到第10
天的时候， 意外从架子上摔了下
来。 医院诊断结果为： 腰椎压缩
性骨折。

住院期间， 老板先后三四次
到医院看望他， 并为他结算医疗
费10万余元。 出院后， 双方就赔
偿事宜多次协商无果。

由于老板态度强硬， 郑士平
决 定 通 过 打 官 司 维 护 自 己 的
权益。

通过打听， 他来到丰台区找
北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该中心
指派霍微律师为他代理案件。

而此时， 他只能提供医院诊
断证明， 就雇佣或劳动关系提供
不了任何证据， 甚至不知道自己
干 活 的 公 司 的 名 称 和 老 板 的
名字。

“没有企业和老板的信息 ，
就无法到法院立案。” 霍律师说，
按照法律规定， 打官司必须有明
确的被告才能立案。

通过投诉获得证据
法院传票无法送达

针对郑士平遇到的情况， 霍
律师指导他先到劳动监察大队、
安监局等部门投诉， 尽量让这些
政府职能部门介入调查， 帮助搜
集一些证据。

郑士平将相关情况反映到当
地政府机关后， 香河县政府立即
责令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这种情
况下， 别墅发包方向当地建委出
具了 《证明》。 该证明显示： 郑
士平于2016年3月17日在工地受
伤， 项目总包为大鹏公司， 分包
为泰平神州公司。 该证明上还盖
有 “大鹏北京分公司项目部” 字
样的印章。

看到这份关键证据后， 霍律
师马上着手起诉事宜。

可是， 法院立案后却因地址
不详、 原址无此单位无法将立案
通知、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送达
泰平神州公司。

五次庭审查明真相
首场官司虽败犹胜

得到传票无法送达的消息
后， 霍律师和郑士平一起来到公
司注册的住所地刘庄子查看。 在
现场， 确实没有这家公司。 后经
多方打听， 才在距此地1公里外
找到了这家公司。

法官现场向该公司送达传票
后， 在法院确定的时间进行第一
次开庭审理。

庭审中， 泰平神州公司主张
其与大鹏北京分公司的 《承包合
同》 于2015年12月到期， 后未续

签也未再承包任何工程， 故2016
年郑士平受伤与其无关。

看到公司这样的态度， 法官
有些生气 。 经过半个小时的庭
审 ， 法官要求该公司提交职工
《花名册》 及 《承包合同》。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霍律师
申请法院到香河县建委调取 《证
明》 原件并核实相关信息。

第二次开庭， 主要就泰平神
州公司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 此
次庭审调查出了另一关键人物王
跃华，法官要求其到庭接受询问。

第三次开庭时， 王跃华说出
了这些情况 ：2015年他受雇于泰
平神州公司 ，2016年受雇于大鹏
公司。 别墅的活是他找白碧勇干
的， 由白碧勇与大鹏公司直接谈
工程价格。 郑士平是由白碧勇找
来干活的，现在白碧勇已经死亡。

王跃华还说， 他不认识郑士
平， 郑士平出事后常去政府部门
投诉上访。 为了不让郑士平继续
投诉， 他才写了郑士平在泰平神
州公司受伤的证言。

第四次开庭， 法院依据前几
次庭审查明的情况追加大鹏公
司、 大鹏北京分公司为第三人。

第五次开庭， 大鹏公司认可
其为别墅工程总包方， 但辩称该
项目实际施工方为大鹏北京分公
司， 本案与其无关。 大鹏北京分
公司认可其为实际施工方， 辩称
涉案工程与泰平神州公司无关，
认 可 郑 士 平 是 在 其 公 司 项 目
受伤的。

法院审理认为， 郑士平系在
大鹏公司总包、 大鹏北京分公司
分包的项目受伤； 王跃华到庭承
认大鹏公司并未将涉案工程分包
给泰平神州公司， 而是由大鹏北
京分公司直接让其带人干活。 因
此 ， 郑 士 平 主 张 与 泰 平 神 州
公 司 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 ，
不予支持。

法院这样的判决， 意味着郑
士平在此次诉讼中完全败诉。 尽
管这样， 法院已经查明了案件事
实， 该判决书也可以作为郑士平
与大鹏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的重要证据， 他可以再次诉讼。

因此， 郑士平认为： 此次败

诉， 虽败犹胜！

再次诉讼获赔四万
工伤赔偿另行主张

2017年7月 ， 郑士平再次诉
讼。 不过， 这一次他是以劳动关
系为前提， 请求仲裁机构确认其
与与大鹏北京分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并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仲裁委庭审前， 大鹏公司经
理看到郑士平后对他说： “上次
官司都败诉了， 还不死心， 总告
我们干吗？ 我们基于人情可以给
你2万元， 爱要不要， 自己掂量
着办！”

看到公司经理这副态度 ，老
实巴交的郑士平气得直打哆嗦，
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霍律师看
不下去了，对这位经理说：诉讼是
郑士平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

庭审时， 大鹏北京分公司未
到庭。 而大鹏公司不仅不承认其
与郑士平存在劳动关系， 还主张
大鹏北京分公司亦与郑士平不存
在劳动关系。

大鹏公司经理说， 上次法院
开庭时， 北京分公司代理人的话
是胡说的。

仲裁员警告大鹏公司经理 ，
其 不 是 大 鹏 北 京 分 公 司 的 代
理人， 无权说大鹏北京分公司的
意见。

这位经理听后， 并不接受仲
裁员的警告， 除多次指责仲裁员
违法办案外， 还说仲裁员在大鹏
北京分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开庭
是违法的……

尽管大鹏公司对赔偿问题
态度消极， 但整个庭审工作进展
顺利。

近日， 仲裁委作出裁决， 该
裁决不仅确认了郑士平的劳动关
系， 大鹏北京分公司还需向其支
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47175元。

裁决后双方均未起诉， 裁决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对于郑士平的工伤待遇问
题， 仲裁员说， 他可以在认定工
伤后另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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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驾校教练员工作期间脱岗去
招生被辞退后， 他认为招生也是
其工作之一， 不服单位的辞退决
定， 并与单位打起了官司。 这种
情况下， 驾校解除劳动关系的做
法是否合法呢？

近日， 北京市通州区劳动争
议庭审结了这起案件， 因劳动者
要 求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其 违 法 解
除 劳 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缺乏事
实证据， 判令驳回该劳动者的诉
讼请求。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袁先生
是该驾校的教练员， 2016年5月
19日， 袁先生为了完成每个月的
招生任务而外出招生， 他走后让
学员独自在车里练车。 可是， 这

一情况被市车管所驾驶员管理中
心检查时发现。

驾校认为袁先生的行为违反
了教练员的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职
业纪律， 社会危害性极大， 在征
求了工会的意见后于6月13日向
其送达了 《辞退通知书》 并载明
了原因。

袁先生接到通知书后认为自
己的行为全都是为驾校的工作，
并没有失职。 于是， 他向北京市
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 要求驾校支付其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未休年休
假工资、 延时加班工资等事项。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袁先生的
部分请求， 驾校不服裁决结果，

向通州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袁先生称在检查期

间未在岗属于为驾校招生， 其并
未 将 车 辆 交 由 学 员 驾 驶 。 驾
校 的 规章制度汇编从未向其公
示或告知过， 他对此并不知情。
但他对此未出具任何有效的证据
证实。

法院认为， 结合法院查明的
情况， 双方对袁先生在培训学员
过程中存在脱岗行为并无异议，
袁先生说脱岗是为驾校招生， 但
这不是他脱岗的正当原因。 鉴于
驾校教练员的特殊职业， 袁先生
的劳动过程事关自身及学员的生
命安全， 如果放任其在劳动过程
中漠视安全、 违章作业， 将可能

对其自身、 学员及潜在的即将学
车的社会公众的生命权产生巨大
威胁， 因此， 驾校应当严格遵守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劳动纪律。

法院认为， 袁先生的脱岗行
为， 违反驾校教练最基本的劳动
纪律， 考虑到其从事驾校教练这
一特殊职业， 且其执教期间擅自
脱岗的事实可以查实， 在驾校已
经履行征求工会意见并已经送达
辞退通知书的情况下， 驾校以其
擅自脱岗为由解除与袁先生之间
的劳动关系系合法解除。

最终， 法院依法判令驾校无
须支付袁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现判决已经生效， 双方
均未上诉。

装修合同陷阱多
签订合同需谨慎

驾校教练脱岗去招生被辞 法院认定合法

农民工以判决为据索赔成功

一般而言， 原告状告被
告时要是说不清被告姓甚名
谁，就会被人当成笑话。可在
分包、 转包频繁的建筑施工
领域，这种笑话并不少见。郑
士平遇到的这个困扰， 不仅
不可笑，还能给人以深思！

自去年3月在工地上摔
伤后， 虽然老板和单位不断
看望他 ， 还给他结算医疗
费， 但谈及赔偿时这些人和
单位忽然不见了。 而他却说
不出老板叫啥、 公司是什么
名字？ 法援律师帮他收集证
据后， 又因老板出具的证明
是假的 ， 法院历经五次开
庭、 两次调查取证、 一次追
加被告才查清案件事实。

他在法院判决基础上申
请劳动仲裁。12月26日，仲裁
裁决公司向其支付未签书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47175
元。至于工伤待遇部分，可待
认定工伤后另行主张。


